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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作為一種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探究活動，其總體意義、存

在理由或首要任務，在於引導我們對概念範疇和基本價值的批判與反思、深

化我們對自身作為社會存有 （相對於生物存有） 的理解、增加我們對社會秩
序變化的知識，以利我們去改善每個人的生活福祉、實現以全體人類為範圍

的正義。這個抽象但宏大的理想，如果不是每位投身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

者早已了然於心，應該也是大家在慎思熟慮後會同意的，而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裡的任何分工或整合、任何研究方法的設計和選擇、任何評價研究成果的

標準，都必須在這樣的任務定位下才具有合理性。

不過，在現實具體的世界裡，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近年來深深

地覺得自己的身份和研究工作，似乎離這個理想越來越遙遠。為了方便管理

學術研究機構和人員、為了降低學術研究資源分配的爭議、或者為了爭取國

際上定期發布排名機構的認可，臺灣的學術行政高層一度荒謬地以 i論文作
為主要的卓越指標，讓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不敢堅持初衷，轉而浪

費時間和精力 （甚至在極度焦慮的狀態下） 快速地去生產 i論文，以求得各級
學術行政單位的肯定和獎勵—不論這些研究是否就是他們認為最有意義、

最值得投身的研究。而許多參與各個層級學術審查的學者，基於對程序正義

的尊重，即使意識到這種荒謬性和異化現象，往往還是照章行事，不願意去

挑戰那些由上而下制定、顯然會扭曲學術價值的規則。學界一窩蜂獨尊 i論
文的一個不幸後果是，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沒有動機 （甚至沒有想
到自己可以） 去進行那些對臺灣社會具有重大意義、但需要耗費較長時間的
研究。

人文處今年推動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目的明顯，那就是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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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正前述偏頗的學術趨勢。這個計畫徵求案邀請學者去認真面對臺灣社會 「區
域發展的落差、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改革、居住與

世代正義、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農村發展與糧食安全、犯罪與偏差行為、

文化多樣性與認同、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婚姻與家庭制度的變遷、健康保

險制度與專業發展、民主的鞏固與深化、經濟變遷的困境、地方公民社會形

成與社會團結」 等重大而困難的問題，鼓勵大學院校整合、形成研究團隊，
聚焦幾個面向，「以人文關懷及學術創新的角度」，針對學校所在的區域  

（北、中、南、東），結合在地相關的公民團體和公私機構，詳細分析成因，

透過研究和社會行動方案之設計，進行實際操作、累積經驗，建立有效、可

推廣的解決模式或政策。

當然，過去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並非完全沒有嘗試去結合理論

研究與社會實踐 （請參閱本期陳東升教授對這類研究相當完整的回顧）。不
過，少數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他們對於在地需求的回應與貢獻，並沒有受

到學術行政決策者恰當的肯定，以致於願意選擇這種研究策略的學者人數，

一直未見起色。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研究團隊的規模和研究經費資源不 

足、時程較短、在地公民團體參與研究的程度有限，因此這類研究，就問題

成因的分析上，通常不夠深入、詳細，在目標意識上，也未特別考慮要對臺

灣社會面臨的那些重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或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人文處
這次的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以五年五千萬的經費、鼓勵學者積極結合
在地公民團體加入研究，似乎有意要鼓勵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放大視

野、從 「改善每個人的生活福祉、實現以全體人類為範圍的正義」 這個知識理
想出發，以自己身處的臺灣社會為焦點，去規劃他們的研究計畫。這是值得

肯定的學術行政決策，個人也期待未來通過的計畫執行成功，為人文社會科

學創造新的研究典範。


